
en	即今天內蒙古 開平。

明代衞所制推行的背
景，與唐代府兵制有何
近似之處？ 分析

第4節明代衞所制的推行
明太祖創立的衞所制，可否稱得上是集歷代兵制
之大成？

明代衞所制推行的背景1
1.1 宋代的兵將分離 宋代雖然實行募兵制，但繼承了唐代府兵制
兵將分離的原則，即在中央設樞密院為最高軍事行政機關，直接
秉承皇帝旨意，掌握調發全國軍隊之權；又將軍隊的統領權歸於
「三衙」，讓其互相牽制。作戰時，軍隊由皇帝臨時派遣的統帥率
領出征，事畢則罷。這種兵將分離、將不專兵的做法，後來成為
明代衞所制奉行的原則。

1.2 元代的軍戶制 蒙古人入主中原後，推行軍戶制度，將民眾編
入軍戶中。軍戶必須派出成年男子到軍隊服役，父死子替，兄亡
弟代。這種世代相襲的軍戶制度，在明朝建立後也被加以改進和
繼承，並成為衞所制中的一大特色。

1.3  明初邊防不穩 明朝立國後，旋派大
軍北伐，攻克大都。元順帝逃往上都 en，
仍稱大元（史稱北元）皇帝。當時北返的
元軍，以騎兵為主力，對沙漠的環境十
分熟悉，流動性和攻擊力都較明軍強，
時刻有南下捲土重來的可能。因此，明
朝迫切需要建立一支戰鬥力強的軍隊，
以鞏固北方邊防，保障國家的安全。

1.4  明初財政匱乏 明朝是在元末弊政、群雄割據的背景下建立
的，當時社會千瘡百孔，淮水一帶都是骨肉離散、民生凋敝的
景象，山東、河南、河北等地也人口稀少，千里廢墟。在這情況
下，國家急需大力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當時國家財力有限，無
力供養龐大的軍隊，於是太祖決定捨募兵制而取徵兵制，實行寓
兵於農，以節省軍費開支，衞所制隨之應運而生。

▲	北元騎兵作戰意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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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1.	本節建議教節：3教節（約
2.25小時）

2.	第 4、5、6節聚焦探究明代
的衞所制。本節着重講解其
推行背景、內容和特色，讓
學生對明代衞所制有通盤的
瞭解，以作為探討隨後兩節
內容的知識基礎。

3.	利用本節158、159頁「文憑
試題攻略：2014 年文憑試
題」，與學生講解該年文憑試
題的題旨，從中分析其作答
方向。

1.	兩者均有前代兵制可作藍
本和借鏡。

2.	社會經濟疲弱，國家財政
困乏，難以供養軍隊。

參考資料

元朝殘餘勢力對明室威脅極
大  朱元璋推翻元朝後，元順帝
逃返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
建國，史稱「北元」，但仍然擁
有強大的實力，常常伺機反撲，
企圖復辟，「整復故都」。他多次
向明朝出兵，如洪武二年（1369
年）二月和六月，北元丞相也速
便曾兩次進犯通州。同年七月，
北元將領孔興和脫列伯又率領重
兵，圍攻大同，以光復元室對中
原的統治。雖然如此，這些軍事
行動皆以失敗告終。與此同時，
元末將領擴廓帖木兒又在明朝西
北（今寧夏甘肅一帶）建立根據
地，擁有一支「騎兵十萬，步卒
倍之」的軍隊，屢屢侵犯蘭州等
地；至於明朝的東北方，則有元
太尉納哈出虎視眈眈。他在金
山（今遼東一帶）屯兵二十萬，
與當地的其他元軍「彼此相依，
互為聲援」。這些元朝的殘餘勢
力，在北方形成了三路箝制明朝
的形勢。史稱當時北元的兵力
「不下百萬眾」，歸附之蒙古部
落「不下數千里」，對明朝的安
危構成嚴重的威脅。



衞
5600人 千戶所

1112人
百戶所
112人 總旗

50人
小旗
10人

統轄 統轄 統轄 統轄

eo	洪武年間，全國衞所數目有三百二十九個；永樂後，增至四百九十三個，總兵額有二百七十餘萬
人。至明代中葉，衞所數目增至五百四十七個。

ep	都指揮使司，為明朝於地方設立的最高軍事機關，負責統率所轄地區的衞所。它隸屬於中央的五
軍都督府，但在軍隊調動上則聽從兵部的命令；與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合稱三司，分掌
地方的軍政、民政、刑獄事宜。

eq	洪武初年，明朝在中央設置大都督府，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分
領在京各衞所和京外各都指揮使司。五軍都督府於明初是全國最高軍事機構，但永樂以後，只具
名義，其權漸歸兵部。

明代衞所制的內容2
2.1 衞所制的確立 面對棘手的軍事和經濟形勢，明朝急需創立適
切的兵役制度，以確保新建政權的穩定。早在朱元璋稱帝前，
便採用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做法，命令軍隊動手生
產、興修水利，減輕農民負擔，初步建立起軍屯自給的體制。其
時朱元璋的軍隊編制混亂，欠缺系統，故他在公元1364年（元順
帝 至正二十四年）稱吳王後，便實行衞所制來統一軍隊編制。明
朝立國後，衞所制被繼續沿用，成為全國性的軍事制度。

2.2 衞所軍的編制 明太祖立國後，即在京師以至各地府、縣設立
衞所 eo，大抵衝要之地設衞，其他府、縣設所。衞是最高編制單
位，每衞有五千六百人，長官為指揮使；其下分為前、後、左、
右、中五個千戶所，每千戶所有一千一百一十二人，長官為千
戶；其下分為十個百戶所，每百戶所有一百一十二人，長官為
百戶；其下統轄兩總旗。每總旗有五十人，其下統轄五小旗，
每小旗十人。各地衞所的士兵分別隸屬於其所在地的都指揮使 
司 ep，都指揮使司則隸屬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 eq。

明初創立衞所制

《明史‧兵志》 正史 ：
天下既定，度要害
地，系（繫）一郡者設
所，連郡者設衞。大
率五千六百人為衞，
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
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
所。所設總旗二、小
旗十，大小聯比以成
軍（大大小小的衞所接
連起來就組建成軍隊
了）。

17

明代衞所制組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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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五軍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的前
身是大都督府，負責統理全國
軍事。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璋以「謀反」罪名誅
殺左丞相胡惟庸後，大都督府才
被分裁為前、後、左、右、中五
個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分轄、管
理全國的都指揮使司及衞所官
兵，負責衞所軍的訓練、紀律、
補給、屯田等軍旅事務。據《明
史 ‧ 職官志》記載：「都督府掌
軍旅之事，各項其都司、衞所，

圖表運用

明代衞所制組織示意圖
利用本示意圖，講述明代衞所制
的組織架構：
1.	「衞」為衞所制最高編制單
位，轄領5600名士兵。

2.	衞之下設有千戶所、百戶
所、總旗和小旗等基層組
織，層層管轄。

以達於兵部，凡武職，世官流
官、土官襲替、優養、優給，所
屬上之府，移兵部請選。既選，
移府，以下之都司，衞所。」可
見五軍都督府只具有軍隊統轄
權，其他軍政工作概由兵部負
責。

都指揮使司  簡稱都司，是地方
省級政區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
負責管理轄區內衞所，以及與軍
事有關的一切事務，如訓練、屯
種、地方防禦等。明廷鑑於都司
的地位重要，故不許都司的官職
世襲，必需全由朝廷選擇和任
免。



你認為明代從征、歸附、謫發和
垛集這四種集兵方法，對穩定兵
源、提升軍隊戰鬥力有好處嗎？
試加以解釋。 分析  評鑑

衞所  衞所和歷代兵制下的編制單位不同，它不僅是兵營制度下的軍事單位，

還是地理上的行政單位，性質上和承宣布政使司（省）、府、州、縣等政區相

似。不少衞所都會在轄區內築起衞城、所城，以便作獨立管理。此外，衞所內

的土地亦非全是正軍（衞所士兵）的屯田，當中還包括餘丁、正軍妻兒以及少

數民戶的耕地。

概念解說

2.3 衞所軍的來源 明初衞所軍的來源多元化，包括早期追
隨朱元璋建國的「從征軍」、原屬元室及元末割據群雄的
「歸附兵」、因犯罪充軍的「謫

宅
發軍」，以及從平民中徵調的

「垛集軍」。其中「垛集」逐漸成為明代衞所軍的主要來源。

所謂垛集，是指在軍伍缺額時，分配民戶為軍的徵兵
方法。明太祖立國後，把垛集法推廣至全國，即集人民三
家為一個徵兵單位，其中一家為「正戶」，出一男丁承擔兵
役；其餘二家為「貼戶」，出錢補貼正戶當兵之費。其後，
又改為正戶、貼戶輪流出男丁服兵役。

若出丁服役，軍費由
另外兩戶補貼

若出丁服役，軍費由
另外兩戶補貼

貼戶 衞所

正戶

守城

屯種

貼戶 正軍

垛
集
單
位

明代推行垛集法示意圖

前往

補
貼
軍
費

補
貼
軍
費

出丁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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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自由作答。參考答案：有好
處。明代補充軍隊的途徑眾多，其中
垛集法更讓朝廷因應需要，隨時從民
間徵兵，有助穩定兵源。此外，從征
軍和歸附兵又是能征慣戰的士卒，有
利提升軍隊戰鬥力。
沒有好處。從征、歸附、謫發、垛集
四類士兵，均須世代從軍，強制性極
大，容易引致逃亡，不利穩定兵源。
此外，明代採取不同方法集兵，亦導
致軍隊成分龐雜，質素難有保證，不
利提升軍隊戰鬥力。

示意圖運用

明代推行垛集法示意圖
利用本示意圖，解釋明代垛集法以三家民
戶為徵兵單位，均列入軍戶。當中正戶（一
家）主要負責出丁服役，貼戶（兩家）主要
負責補貼軍費。



明初的戶籍制度  元代時，將所有人民按其職業，分為不同的戶籍。明太祖為了加強對

基層社會的管理，也仿元代實施固定的戶籍制度。人們的戶籍不同，其隸屬關係也不

同，主要包括提供兵役的「軍戶」，軍籍隸屬於五軍都督府；提供賦役的「民戶」，民籍

隸屬於戶部；性質屬手工業的「匠戶」，匠籍隸屬於工部。另外，還有多種名目的賤民

戶口，如屬煮鹽業的「灶戶」、屬娛樂業的「樂戶」等。

上述各種戶籍均為世襲，嚴禁私自逃亡或換籍。各種戶籍的居民都有固定的住所，

出行時要持有「路引」，即地方政府開具的介紹信，沒有路引就不得離開住所百里之外。

史事源流

2.4  衞所制下的軍戶 明太祖吸收前代世兵制和元代軍戶制的經
驗，實行了軍民分治的辦法，即軍有軍籍，民有民籍，二者嚴格
劃分。當兵者及其家人被單獨編列戶籍，叫做「軍戶」。軍戶成
員的身分和經濟地位都與民戶不同，屬五軍都督府管轄，而不受
地方政府約束。

軍戶男丁承擔固定的兵役，被分配到指定的衞所戍守，允許
娶妻生子，父死子代，世襲為軍，並隨軍屯戍。一人從軍，一家
便永遠為軍戶，不得脫籍。若軍戶全家死絕或逃亡，由政府派員
到原籍勾補親族或貼戶頂替，稱為「勾軍」或「清軍」。

2.5 衞所軍的服役情況 軍戶的主要義務，是分配一名男丁赴朝廷
指定的衞所當兵，稱作「正軍」，其餘子弟則稱作「餘丁」或「軍
餘」。正軍在衞所服役的情況大致如下：

（1）	 服役年齡：明朝沒有對正軍的起役年齡作
明確規定，他們隨時都有被徵發服役的
可能。只要他們開始從軍，便要終身服
役，沒有免役期限。

（2）	 服役地點：正軍駐防的衞所，多距離原籍
遙遠，常達二千至七千里不等。一般來
說，北方軍士會被派至南方衞所，南方
軍士則被派至北方衞所，此即「北人而
南，南人而北」的駐防原則。正軍前赴衞
所服役時，必須攜妻同行，以安定生活
並生兒育女，防止他們逃亡。

▲	天龍屯堡古鎮 位於貴州省，為明代衞所軍士的駐防地。
明太祖收復貴州後，命令軍隊及其妻兒就地駐防。現時堡
內居民多為當年衞所軍士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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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評論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
中國社會在元末因為蒙古官僚的
壓榨原本就已顯得疲弊不堪，經
過元末明初的一場浩劫，更是大
為凋零。到朱元璋建國之際，中
國的社會經濟幾可說是退回到了
實物主義的自然經濟狀態。明代
軍人雖有政府支給的月糧一石做
為生活費用，不像元朝漢軍一般
全須自辦；但若軍裝盤費之屬，
還是以自辦為原則的。這在經濟
殘破的明初，想來也構成了人民
的一大重荷，因此引進元代的正
軍、貼戶制度，使當軍之戶可以
稍減負擔。這對當時的中國社會
說來，也許倒是最適切的方法也
未可知。

參考資料

勾軍與清軍  所謂「勾軍」，是
指勾取軍士，以填補軍中的缺
額。這是地方衞所為維持一定
的軍隊人數而採取的措施。明
代衞所軍士逃亡情況嚴重，故
勾軍是軍隊中常見的活動。至
於「清軍」，則指清核軍戶，勾
取軍丁，和勾軍有相似之處。然
而清軍往往是在軍伍缺額嚴重，
或軍籍異常淆亂的情況下，才會
進行。清軍時，朝廷會分遣清軍
御史至各地，主持清軍的工作。
清軍官會根據軍籍黃冊，清核全
國的軍戶；然後再依據清核的結
果，勾取軍丁。由此可見，清軍
的規模遠較勾軍為大，相對徹底
和全面。由於人們常常把清軍和
勾軍相提並論，因此明代勾取軍
士的行動，又被泛稱為「清勾」。



課堂辯論
1	同學分為兩組，就「明代軍戶世襲制度是利大於弊」為題，進行辯論。
2	兩組同學分別可以一個星期的時間收集論據，並進行討論，集思廣益。
3	雙方分別推選三位代表作辯論的陳述，在班內舉行一場為時約六十分鐘的辯論。
4	進行辯論時，每名辯論員可作五分鐘的觀點陳述；接下來有約二十分鐘的自由辯論時間；
最後再由雙方代表作五分鐘的總結陳詞。

按照衞所制的規定，軍
丁可以享受免除徭役等
優待，但為甚麼仍會有
軍戶千方百計地逃避兵
役呢？ 分析

（3）	 肩負任務：平日衞所軍士主要肩負防衞操備、撥種屯田兩項任
務。負責前者的衞所軍稱「操守旗軍」，須接受軍事訓練、守
衞城池、緝捕地方盜賊；負責後者的衞所軍稱「屯田旗軍」，
須從事農事生產，以供國家軍費開支。此外，衞所軍還須定
期到京師合操，或至邊地駐防，稱為「班軍」，到京師合操者
謂之「京班」，到邊地駐防者謂之「邊班」。

除了防衞操備、撥種屯田和班軍外，衞所軍亦須隨時奉
命出征。戰時朝廷派出總兵官，臨時指揮衞所軍士作戰。戰
爭結束將歸於朝，軍還衞所。

（4）	 軍需物資與賦役優免：衞所軍的月糧（每月糧食）、武器和戰馬
等，主要從撥種屯田的收入中支付 er，其餘的衣裝等雜費，
則全由軍戶承擔。由於軍戶的負擔沉重，故國家會向他們授
予官田，並免除正軍及一名餘丁的全部徭役，以保障他們的
生活。

明代衞所制的特色3
3.1 軍籍世襲 衞所制在性質上屬於徵兵制，但也兼具世兵制的成
分。衞所制最大的特點，是規定軍士必須加入軍籍，稱為軍戶，
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不受地方政府約束，身分上和民戶不同。軍
戶是世襲和固定的，人民一經參軍，其一家便世代為軍，住在指
定的衞所。如果正軍老病或死亡，便由餘丁替補；如果軍戶的男
丁已全部死亡，便在原籍勾取族人代替。由此可見，衞所制是一
種強制性極高的兵役制度，容易出現軍士逃亡的情形。

er	國家軍費主要從屯田收入中扣除，其中只有小部分開支如武器等是由國家工匠生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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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軍戶子弟從軍始終帶
有強制性，他們或會因不願
承擔兵役而逃亡。第二，軍
丁離鄉別井，遠赴他地戍
守，思鄉之情難免深切，可
能因此而逃亡。

參考資料

班軍制度令衞所軍士負擔沉
重  班軍就是衞軍番上京師。所
有班軍的衞所軍士，會在農忙結
束後前赴京師，並在下次農忙開
始前遣歸。班軍的本意是集中訓
練，拱衞京師，但到景泰、成化
以後，卻逐漸淪為役使軍士做苦
工的制度，《明史 ‧ 梁材傳》記
載說：「嘉靖六年時，修設兩宮
七陵，役京軍七萬，大役頻興，
役外衞班軍四萬六千人。」可
見當時明室以班軍為役夫，番
上之原意盡失。班軍之苦導致
人民不願當衞軍，神宗時兵部

參考資料

衞所軍士須攜妻赴衞所服役原因
（155頁）  明廷為了減少逃軍，
遂於英宗正統年間規定正軍須攜
帶妻子同赴衞所。這種做法，一
方面有助減低軍士對原籍的眷
戀，安於在衞所中服役；另一方
面又能使軍士在衞所中繁衍後
代，保證衞所的軍源。為使這一
措施順利推行，明廷下令那些無
妻的軍士須於服役前娶妻，相關
費用由地方里甲支付。

主事曾言：「軍
丁苦，故人不願
為軍丁，輾轉逃
匿，無所弗至，
一遇清補，則曰
丁絕戶倒。……
數十年之後，逃
絕益眾，戶籍益
虛，將不知所為
計矣。」由此可
見，班軍制之變
質，導致士兵逃
離衞所者眾，令
衞所制趨於崩
壞。



3.2 軍隊自給自足 為了保證軍隊供給，各地衞所均實行屯田制。
屯田軍官和軍士都分得固定的土地，屬於軍官的稱為職田，屬於
軍士的稱為屯田。衞所軍士可分為屯田和守城兩類，他們職守明
確，互為補充。軍士屯田所得的糧食，除滿足本家食用外，按規
定需將一定的數量上繳，供出征軍糧之用，故基本上做到兵農合
一，軍隊自給有餘。

3.3  兵將分離 衞所制的一個建軍原則，就是把士兵與將領的隸
屬關係分開。按規定，軍隊平時分駐各地衞所，由都指揮使司負
訓練之責。五軍都督府雖分別統轄各地都指揮使司，但無調兵之
權，軍隊調遣權歸由兵部掌握；當發生戰事時，朝廷就任命一名
總兵官，佩帶大將軍印信率領衞所軍出征。戰爭結束，總兵官就
把大將軍印信交還朝廷，軍隊則各自返回其衞所。在這個原則
下，地方只負責訓練軍隊，領導權則集於中央，令兵不私將，將
不專兵，這對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擁兵自重，有着重大的意
義。

明代衞所軍質素較唐代
府兵差
呂思勉《中國通史》：
府兵和衞所，是很相類
的制度。府兵到後來，
全不能維持其兵額。
明朝⋯⋯缺額不至如唐
朝之甚。然以多數的兵
力，對北邊，始終只能
維持守勢；現在北邊的
長城，十分之九，都是
明朝所造。末年滿洲兵
進來，竟爾一敗塗地，
則其兵力亦有等於無。
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
久之證。

12項目 唐代府兵制 明代衞所制

相
同
之
處

給養
方面

實行寓兵於農，府兵皆獲授
田地，自給自足。

實行寓兵於農，衞所軍皆屯田自
給，無須國家負擔糧餉。

調遣
方面

實行兵將分離，戰時由兵部
命將統率府兵出戰，事畢將
還於朝，兵歸於府。

實行兵將分離，戰時由兵部命將統
率衞所軍出戰，事畢將還於朝，兵
歸衞所。

組織
方面

地方設折衝府，分上、中、
下三等，長官為折衝都尉，
統屬於京師十二衞及六率。

地方設衞所，長官為指揮使，統屬
於所在地的都指揮使司及京師的五
軍都督府。

相
異
之
處

兵源
方面

挑選富裕、壯健的農民為府
兵。

分從征、歸附、謫發及垛集四類，
品流複雜。

任務
方面

平時在家鄉耕作，戰時出
征；並輪番宿衞京師和戍邊。

平時在原籍以外的衞所屯田、守
城；到京師或邊地班軍；戰時出征。

兵籍
方面

府兵不脫離民籍，二十一歲
服役，六十歲退役。

衞所軍脫離民籍，終身為兵，並世
襲相承。

唐代府兵制與明代衞所制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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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府兵制與衞所制的比較  府兵
制與衞所制有不少相似之處。
首先，唐代的諸軍府多統於中
央之十六衞，而明代諸衞所皆直
隸於五軍都督府。其次，府兵軍
府及衞所皆為與農業相關的地方
軍事組織，府兵均受永業田，衞
兵則給田屯糧。再者，府兵、衞
兵的調遣、訓練及作戰指揮之權
均分屬不同機構，兵部調發而不
統兵，統兵官有事則命，事已還
朝。

史家評論

謝思洋〈明代衞所制與唐代府兵
制比較分析〉：明朝的衞所制度
與唐代的府兵制，不管是組織形
式、軍餉來源還是衰落的原因，
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同時明代
的衞所制度也有自己獨特的運營
方式。首先，衞所制度下，一旦
衞所軍的身份確定，世代為軍。
不同的軍戶，造有不同的軍冊，
管理非常嚴格。而在唐代的府兵
制下並沒有這種「役皆永充」的
規定。再者，唐代的統治者將掌
握的土地均給全國農民耕種，使
其成為政府的兵役賦稅承擔者。
而在衞所制度下，政府始終沒有
「均田」，只有「屯田」，這也是
兩者不同之處。

表解運用

唐代府兵制與明代衞所制比較表
可利用本表總結明代衞所制的內
容，並指出該制和唐代府兵制在
給養、調遣、組織方面有共通
點，但在兵源、任務、兵籍方面
上卻有分別。



「兩宋以募兵制貫徹始終，龐大的禁軍、廂兵都是招募百姓和災民而來，大量
資財用於募兵、養兵，以致造成兵多力弱的局面。‥‥‥宋朝的募兵制度，在
相當大的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兵役、徭役負擔，對發展生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
用。」

劉展主編《中國古代軍制史》

資料一

(a)	 根據資料一，並就你所知，分析宋代募兵制的優劣。（10分）

(b)	 試從士兵來源、服役情況、編制和調遣三方面，比較唐代府兵制和明代衞所
制的異同。（15分）

	題 (a)：題目要求分析宋代募兵制的優劣，同學應先從資料內容推論宋朝實行募兵
之利弊，其間配合制度內容及相關史實加以分析；並可酌量提出資料未有提及的兵
制優劣之處。

	題 (b)：題目要求從特定三方面即士兵來源、服役情況、編制和調遣，比較唐代府
兵制和明代衞所制的內容。作答時需緊扣「比較異同」此題旨，避免分開兩朝兵制
而論，宜綜合兩朝兵制論述，歸納、說明二制在每一方面的相同及相異之處。同學
注意只需就題目所述的三方面作答，毋須提及兵制的其餘內容。

	2014年文憑試題

	題目剖析

	題(a)─作答流程：

（本書所引用的香港中學文憑試試題，承蒙香港考試
及評核局准予使用，特此致謝。）

記下資料一
重點句

募兵情況

龐大的禁軍、廂
兵；招募百姓和
災民

募兵優點

減輕了人民的兵
役、徭役負擔；
發展生產

募兵缺點

大量資財用於募
兵、養兵；兵多
力弱

關鍵詞：宋代  募兵制  優劣步驟一：釐清提問內容

步驟二：構思作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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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一】舒緩民困：招募百姓及災民為兵，可給他們提供
生計出路，避免他們作亂，穩定政權。

2.	【資料一】促進生產：農民免服兵役、徭役，負擔得以有所
減輕，利於民生和農業生產。

結合史實，析
述制度之優。

1.	【資料一】軍費龐大：宋代大量招募新兵，吸納災民和流
民，導致國家養兵費用日增，財政壓力鉅大。

2.	【資料一】兵多力弱：老弱者充當廂軍佔多，令兵員冗濫，
缺乏訓練，戰鬥力低，對外作戰勝少敗多。

結合史實，析
述制度之劣。

步驟三：撰寫論文

分析資料
重點

分析宋代募兵的人數、質素及兵民分途，對國家軍力、財
政、百姓負擔、農業生產各方面帶來的好╱壞影響。

相異：府兵制：以財富、體
力為主要徵兵條件，以農民
優秀者為兵，確保素質；無
世襲之制，兵民合籍。

衞所制：兵源複雜，包括從
征、謫發、歸附、垛集，財
富非徵兵主要條件；行世襲
制度，軍民分籍。

相異：府兵制：寓兵於
農，於本鄉耕作；設年
齡限制。

衞所制：以屯田養兵，
於遠離原籍的衞所地區
耕種；無年齡限制。

關鍵詞：�士兵來源  服役情況  編制和調遣  
比較異同  府兵制  衞所制

就題目所述三方面，列舉府兵制和衞所制的
內容，比較時須項目清晰，兼顧兩者的異同。

	題 (b)─作答流程：

步驟一：釐清提問內容

步驟二：構思作答內容

步驟三：撰寫論文

士兵來源

相同：府兵制、衞所制均以
徵兵為基礎集兵。

服役情況

相同：府兵制、衞所制
均兵農合一，任務相近
（接受訓練、宿衞、鎮
戍、征戰）。

編制和調遣

相同：府兵制、
衞所制均組織嚴
密；實行兵將分
離，領兵權和調
兵權分割，以免
將帥擁兵自重，
加強中央軍權。

159課題2  兵制與國勢強弱



多角度思考環節

反思 通過正、反雙方的論述，你對上述論題有甚麼看法呢？

明代衞所制是否「得唐府兵遺意」？
引子 《明史‧兵志》指明代衞所制「得唐府兵遺意」，然而史學家孫金銘並不認同，他
認為衞所制「僅有府兵之形式，而無府兵之精神」。對於明代衞所制是否「得唐府兵遺
意」的問題，正、反雙方有如下不同意見。

反
   論者乙（反方立場）    

其實秦、漢、宋等朝均有實行兵將分離，怎能說衞所制實行兵將分離是
「得唐府兵遺意」呢？相反，我認為唐代很着重兵源質素，專從六等以上
民戶徵集壯健者為府兵，這和明代衞所軍戶世襲、不問兵源質素大不相
同呢！

反
   論者丁（反方立場）    

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唐代寓兵於農的另一意義，是要讓府兵不脫離本
鄉本土生產，真正做到軍民合一，減輕軍人負擔，這和明代只為減輕
國家財政負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我們不可說衞所制「得唐府兵遺
意」。

正
 論者戊（正方立場）    

話雖如此，唐、明兩代均在京畿設置最多折衝府及衞所，建立居重馭輕之
勢。兩代兵制相似之處那麼多，恐怕不是「巧合」這理由所能解釋吧？

正
 論者甲（正方立場）    

明代衞所制與唐代府兵制一樣，實行兵將分離，分割軍隊的統兵權、調兵
權和領兵出征權，杜絕了將領擁兵專擅之弊，可見衞所制真是「得唐府兵
遺意」呢！

正
  論者丙（正方立場）    

這恐怕是你一廂情願的看法罷了！要談論衞所制是否得府兵制遺意，必須
先瞭解唐代推行府兵制的初衷。唐初鑑於社會經濟疲敝，故推行寓兵於農
的府兵制，以節省軍費；明初向軍隊授田，讓他們耕作自給，背後原因亦
在於此，可見衞所制的設計精神與府兵制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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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論壇

教師可利用此環節，講授「明代衞所制
是否『得唐府兵遺意』？」此歷史論題

的不同立場和背後理據；然後引導學
生綜合有關史觀，就上述論題發表己
見，從而提升其評論史事的能力。


